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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会计的立场观及

其作用，从会计所维护和

服务的权益主体的角度进

行划分，主要有如下几种

观点：

（1）投资者主体权益

论，又称委托人主体权益

论，主张会计人员应当从

投资者（包括权益资本投

资者和债务资本投资者）

或委托人的利益出发，服

务于投资者的需要，向投

资者报告经营者的“财产

经管责任”。

（2）企业主体权益论，

或经营者（受托人）主体权

益论。认为会计应当完全

站在企业及其经营者的立

场上，从法人财产权主体

——企业的角度来处理会

计事务，实行彻底的企业

化。近年来流行的“会计回

归企业论”即属此类。

（3）投资者（委托人）

和经营者（受托人）双重主

体权益论。此论通常把会

计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

计两大分支，并对各自的

立场和服务对象予以明确

区分。认为财务会计是对

外报告会计，亦即委托人

权益会计；管理会计是内

部决策和控制会计，实际

上是受托人权益会计。

（4）国家和企业双重

主体权益论。认为会计人

员既是企业内部从事经营

管理工作的管理人员，又

是代表国家监督企业经济

活动的工作人员；既要维

护国家利益，又要维护企

业利益。

（5）国家主体权益论。主张企业会计应当从企业中

完全独立出来，变成国家派驻企业的专业管理干部，代

表国家利益对企业经济活动实施直接监督。这是改革

中诞生的“国家委派制”的观点。

（6）国家、企业和投资者三重主体权益论。这是我

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观点。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会计人员

在提供信息时，必须同时满足这三个方面的需要。

（二）

企业制度改革将造就普遍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

基于财产的所有与控制分离以及企业内部的政策制定

与行政管理相分离，现代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

是多元代理关系并存。而从现代企业代理关系这一新

视角来重新审视会计，便会得出与上述各种观点全然

不同的新结论：会计是代理关系中的第三者，会计人员

是作为第三者加入到委托人与受托代理人的经管关系

中去的。此点看法的主要依据，是现代企业代理关系的

基本特性。具体包括：

（1）利益非均衡性。出资者（委托人）的主要目的是

自身收益最大化，但在代理关系中，受制于多种因素，

经营者有时并不以出资者收益最大化作为决策出发

点。代理关系潜在着代理双方的利益矛盾。

（2）信息非对称性。即代理关系的一方在某些方面

掌握着“私有信息”，这些信息只有他自己了解，另一方

则不知晓。在现代企业中，经营者控制着企业的经营活

动和经营决策，因此通常情况是出资者对企业的目前

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知道得要比经营者少。这为经营

者的“逆向选择”即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而有害于委托

人的行动，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

（3）风险不对等性。即代理双方各自对代理风险的

态度不同。经济学上一般把风险态度划分为“风险中

性”和“风险厌恶”两种类型。实务中通常情况是，出资

者是风险中性的，而经营者多半是厌恶风险的。

（4）环境不确定性。许多外界不可控因素的存在，

使得企业利润水平不能确切指明经营者实际选择的努

力水平，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增加了计量和考评代理效

绩的难度，这也为代理人“规避责任”创造了条件。

（5）主体平等性。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而契

约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主体平等性，具体包括地位平

等、意志平等和权利平等三个方面。由于代理双方地位

平等，代理契约就必须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

并且，代理契约是否履行，也不能由哪一方单方主观地

加以认定和考评，而应由第三者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

上进行检验。

会计的最基本职能是反映。用西方流行的观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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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在

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计是一个重要的信

息沟通渠道；而利益非均衡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又决定

了会计计量和沟通信息必须客观公正，无任何利益偏

向性；真正做到无利益偏向，唯有把会计作为第三者看

待才有可能；代理效绩需要计量和考评，而代理双方的

平等地位也决定了会计必须以第三者身份，客观地记

录和报告代理结果，计量和考评代理风险和效益。在代

理关系中，起第三者作用的人或许会有许多。在签订代

理契约时，公证人是第三者；代理双方发生纠纷时，调

解员或审判员是第三者；契约履行结果的记录和报告，

也应当有一个第三者，显然，这个第三者非会计莫属。

作为代理关系的第三者，会计的基本职责是把代

理活动的结果客观地记录下来，并如实地报告给委托

人和受托人，以供代理双方进行合理地代理决策和其

他经济决策。在会计记录和报告的过程中，立场必须客

观公正。会计既不是委托人的代表，只服务于委托人的

需要；也不是受托人的仆从，任由受托人摆布。同时，会

计在为代理双方服务时，还必须考虑到代理契约的规

定，时时注意协调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利益关系，所提供

的有关受托人全部行为及其后果的信息，既尊重和维

护受托人的合法权益，又不会有损于委托人。会计人员

必须在代理双方的权益之间加以权衡，这会迫使他们

把注意力集中在客观的信息上。

（三）

然而，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认为在企业代理关系

中起客观验证作用的第三者是审计。实际上，审计特别

是民间审计作为“第三者”的真正含义，是指其组织形

式、人员组成和财务收支的独立性。最高审计机关国际

组织于 1977 年发布的《审计规则指南——利马宣言》

中，也是从这三个方面论述审计的独立性的。一旦注册

会计师受托介于企业的代理关系进行查帐验证业务，

其活动立场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偏向性，即他是受委托

人之托、为委托人服务的。而注册会计师查帐业务的委

托人，实际上也是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出资者）。民间

审计的产生及其功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民间审计产生的经济条件是两权分离。

由于两权分离，便形成了一种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从而

客观上存在授权委托人对受托经管人实行经济监督的

必要，以保护委托人的权益不因利益非均衡和信息不

对称而受到损害。随着股权分散和企业出资者多元化，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监督活动客观上就由独立于出资者

但又为其利益服务的专门机构和人员承担，于是便产

生了审计。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出资者对经营者

的监督权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由出资者本人行使，这

是民间审计得以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也正是这

一点，说明了民间审计的职能实际上只是专门化和独

立化的出资者的监督职能。尽管民间审计在机构、人员

和财务上是独立的，但它仍是出资者的代表，是服务于

出资者的。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在立场上的偏向性更

加明显。

审计立场的偏向性与审计业务的公正性并不矛

盾。以民间审计为例，它不是服务于某一特定的出资

者，而是服务于多元化的出资者群体，并且受出资者与

经营者的利益关系和代理契约的制约。因此，它的业务

活动和报告内容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受某一特

定出资者的干涉，更不受企业经营者的摆布。审计机

构、人员和财务上的独立性，又为审计活动的公正性提

供了保证。

（四）

从理论上确立会计的第三者地位，有利于建立符

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会计运行机制，提高会计

信息的真实性，充分发挥会计的作用。

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公认已成为危及国民经济的

一大公害问题。社会各界呼吁了多年，各级政府也采取

了多种措施，非但没有根治，反倒愈演愈烈。原因何在？

殊不知，现行会计运行机制的内在逻辑本身就包含着

与会计信息真实性相矛盾的机制。从实践看，世界各国

的普遍做法是把会计作为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职能部

门，人事关系在企业，报酬从企业拿，职务晋升权在企

业经营者手中。这种做法所暗含的理论前提，是会计服

务于企业及经营者。在这种机制下，一旦企业经营者与

出资者成为两个利益相独立的集团，并且目标和利益

不相一致时，会计人员的利益偏向性就会表现出来，纵

有注册会计师的社会监督，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也无法

避免。当经营者与出资者或国家利益相矛盾时，即使会

计人员的道德观是意欲公正客观的，也无机构、人员和

财务方面的保证，结果只会使会计人员陷入两难境地。

因此，确保会计信息真实的会计工作机制应当是：在财

务与会计二者分家的基础上，把会计在机构、人员和财

务上从企业独立出来，使其能够站在第三者的独立立

场上，客观公正地记录和报告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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